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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
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313628、0571-857746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1月1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台州玉环
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24时)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合同编号

667235123020150031

667235123020150048

667235123020150049

667235123020150066

667235123020150067

667235123020150110

担保合同编号

667235925020130138、
66723599920150061、
66723599920150062、
66723599920150063

本金

6,000,000.00

10,000,000.00

6,000,000.00

2,5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欠息

0

0

0

0

0

0

担保人

台州康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浙
江宇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钱云
周、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江山宏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江山宏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江山宏和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江山宏和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1月16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江山市康太星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6年8月31日）

7,999,969.96

借款合同编号

江山2014人借370 江山2014人借394 江山2015人借204

担保人名称

郑安洪、祝丽燕

担保合同编号

江山2012人高抵370 江山2013人高抵129 江山2012人个高保370

原贷款行

中国银行江山市支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国君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国君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陈国君。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等偿债责任方。

陈国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或其承继
人等偿债责任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国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国君

2016年11月1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陈国君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
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
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10月12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丽威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2013年(市营)字0529号、2014年(市营)字0069号

未偿本金

1300000.00

1300000.00

未偿利息

113309.13

113309.13

本息合计

1413309.13

1413309.13

担保合同

2013年市营（抵）字0229号、2013年市营保证字第0045号、2014年市营（保）字0003号

担保情况

叶继东、戴和英所有的位于莲都区囿山新村23幢407室的房产抵押；浙江诚创轴承有限公司、叶继东、戴和英保证

三门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就浙能台二电厂机组正常运行的粉煤灰
进行竞价销售，现将本次竞价内容和报价资格条件等公告如下：

1、竞价方式
本次销售采用公开竞价、资格后审方式，销售人为三门天达环保建材

有限公司。
2、竞价范围
浙能台二电厂100万KW设备机组正常运行的粉煤灰（统灰船运）销

售，销售期为12个月（暂定为2016年11月26日至2017年11月25日），总
数量暂定为13万吨。实际销售量以销售人实际可供量（实际生产量扣除
销售人预留量）为准，供应时间以销售人书面通知为准。

注：考虑到电厂生产以及煤种变化的不确定性，实际销售量在实际可
供量正负偏差30%内浮动。

标段一：统灰（船运方式，销售暂定数量13万吨）（为保证细度，由统灰
和细灰掺兑组成，细度保持在35（±5））。

3、报价人资格条件
3.1 注册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3.2 具有独立订立并履行合同的能力；
3.3 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

接管或冻结、破产状态；
3.4 具有建材经营或建材加工的经营范围。
3.5具有海运能力，提供自有船只、船只租赁或委托运输意向证明（粉

料散装运输船满载不超过3000吨，带有防尘措施）；
4、竞价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报价者，请于2016年11月15日至2016年11月17日

每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4:00时至16:30时（北京时间，下同），在
三门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三门县浦坝港镇（里浦镇）草头村40号），或

在浙江天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135号玉泉大厦
13楼会议室）购买竞价文件。

注：报价人前来购买竞价文件时请携带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被委托人身份证件。（所有资料必须加盖公章）

4.2 竞价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5、报价文件的递交
5.1报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报价截止时间，下同）为2016年11月

22日11:00时，递交至杭州市莫干山路梅苑宾馆二楼聚贤厅。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未按要求递交报价保证金的

报价文件，销售人不予接受。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竞价公告在《浙江法制日报》上发布
备注：购买竞价文件也可采用电汇方式，具体请与竞价文件出售联系

人联系。
7、联系方式
销售人：三门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三门县浦坝港镇（里浦镇）草头村40号
竞价文件出售联系人：杨世雄、徐波
电话：0571-87364658（杨世雄）、0576-83239620（徐波）
业务联系人：杨世雄
电话：0571-87364658
传真：0571-85270363
邮箱：lifeng@tiandaep.com
收款人：三门天达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三门县支行
账号：1207071109000199402

竞价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16日

（2016）浙0104民初6468号
卢红蓉、舒国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
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3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410号

浙江鼎星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丹红：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圣奥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
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
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550号

王慧、何献忠：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笕桥支行诉你们及杭州好美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风险提示、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下午14：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358号

杨俊辉、仇萍：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杨俊辉、仇萍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170号

董子溅、陈锦娇、杭州美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
被告董子溅、陈锦娇、杭州美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655号

王纬群：本院受理原告卢嘉佳诉被告王纬群、项如
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4民初2655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1285号

刘剑：本院受理原告李伟诉被告杭州市保安服务
总公司、刘剑健康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民初字第1285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342号

陈碎迁、吴正员：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初1342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230号

沈林山、徐会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下午14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593号

杭州关西电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州优耐奇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397号

俞陈晨：本院受理原告盛美诉你方离婚后财产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2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480号

绍兴市水獭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繁博
拉链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838号

孔雪林：本院受理原告杨志泉诉你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236号

应君：本院受理原告高奇锋与被告
李兵兵、应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238号
应君：本院受理原告高奇锋与被告李兵兵、应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91民初12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237号

应君：本院受理原告高奇锋与被告李兵兵、应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91 民初 12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820号

朱柏青：本院受理原告陈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14时30分于本院三楼八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576号

于琛琛：本院已受理原告汪伟诉你、浙江力拔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陈彬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
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1日9时
0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672号

东莞市昌鸿皮具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对新丽电视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诉东莞市昌鸿皮具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108 民初 26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674号

深圳市杰绅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对新丽电视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杰绅商贸有限公司、杭
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108 民初 26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